
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订单)编号：HF20181009165911554001

财政项目编号：

徽采商城采购合同

采购人（甲方）：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池州分校

供货人（乙方）：池州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条  产品明细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若产品过多则见附表，如有附表则必须加

盖印章）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池州分校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供应商 池州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办人 汪经理 联系电话 13866471011

采购单位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供货期

明基（BenQ）
CP2611投影仪办
公会议投影机 高
亮投影仪 标清

详见：
http://www.huiemall
.com/mall/HeFei/det
ail.aspx?
product_id=31c4eaf7
-d4e9-4661-923e-
d10d2d4e95ea

台 1 7999.00 7999.00
下单后五个工

作日内

运费（元）：0.00

服务费：0.00

合同总价（元）：7999.00

见
证
二
维
码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2.1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人民币 7999.00  元（大写：
柒仟玖佰玖拾玖圆整  ）；

  2.2 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前和保修
期内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3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

第三条  交货

  3.1 交货方法，按下列方式执行：乙方送货上门。

  3.2 到货地点：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池阳街道池州市东湖中路8号。

  3.3 产品的交货期限 下单后五个工作日内 。

第四条  付款

  4.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4.2 具体付款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

第五条  验收

  5.1
乙方安装调试后，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重
新提供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5.2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在没有征得采购人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变更合同标的物，将拒绝通过验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5.3 各级财政及公共资源交易部门对项目验收有相关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六条  售后服务

  6.1
乙方对合同货物的质量保修期执行原厂质保，非易耗品不低于一年。乙方在合同货物保修期
限内，免费为甲方提供合同货物的技术指导和维修服务

  6.2
乙方保证在合同货物质量保修期内发生故障和缺陷时，接到甲方提出的技术服务或维修通知
后24小时内派员到甲方提供技术服务、维修或退换货。

  6.3
如乙方在合同货物质量保修期内怠于履行售后服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对合同货物进行维
修或提供技术服务，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6.4
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及徽采商城供应商管理规定提供售后服务，乙方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安
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根据甲方的请求在进行事实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徽采商城供应商
管理办法，采取信用惩戒、限制或取消乙方网上商城供货权利。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质量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7.2
甲方因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接受货物、拒付货款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甲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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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本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或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当事人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也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行。本合同一式2份，甲乙 双方各执1份;

采购人（甲方）：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池州分
校（公章）

地址：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君悦广场一期3#楼12001

供货人（乙方）：池州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汪玲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13866471011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

账号： 账号：2310101021000984675

2018年10月11日 2018年10月11日


